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455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劉異海

被      告  劉岳霖                   

選任辯護人  謝庭恩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1年6月29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101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又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

倘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

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

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岳霖與代號0000-00000

0之女子（民國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下稱A

女）自105年4月間起至同年8月間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明

知A女於雙方交往期間仍就讀國中，係未滿14歲之人，竟基

於妨害性自主之犯意，㈠於105年5月間，在位於新北市○○

區○○路0段000號之便利商店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

中之方式，性交得逞；㈡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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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下稱○○高中）之地下停車場，將其生

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㈢於雙方交往期間內

某日，在○○高中校園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

式，性交得逞；㈣於同年7、8月間，在○○高中地下停車場

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因認被告

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嫌。惟經審理

結果，則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

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除已詳敘其取捨論斷所憑之依據及

理由。尚詳論A女於法務部調查局所進行之測謊鑑定不問結

果如何，在審判上尚無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資格之證據能力；

縱認有證據能力，亦僅屬A女指述之疊加證據，不具備補強A

女指述之適格性，且該次測謊鑑定猶存未記載測謊前會談時

間長度之瑕疵等旨。復就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載敘：A女之指

訴非唯於性侵次數、時間、地點、方式等情節均非無瑕疵可

指；抑且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地點均非係隱密處所，甚至是

公眾可得共見共聞之場地，且是不特定人士經過頻繁，在智

慧手機盛行之當代，隨手均能拍照或錄影存證，實難想像在

大庭廣眾之下，被告站立而A女蹲下或被告與A女均以坐姿方

式，僅以外套遮掩進行口交達5至10分鐘之久，而未被發

現，A女所述情節顯偏離常情。證人劉又寧於第一審作證所

述情節均係聞自A女之轉述，係與A女陳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

性證據，非被害人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等語。暨說明原

審經A女同意囑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

醫院）精神科鑑定A女是否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

創傷可能成因分析結果，認A女描述之反應並非侵入性思

考、情緒或生理反應（如反覆出現創傷事件畫面），亦無情

緒低落不穩之負面感受或警醒症狀（如失眠）持續超過一個

月；考量A女之壓力因應方式，其調適或迴避行為尚在合理

範圍之內，A女亦展現韌性與反思能力，與其他男同學相處

後認定僅被告一人有悖常理，嗣後A女仍可持續與男性交往

並發展性關係，未出現明顯負面認知或自我厭惡之情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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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功能及自理能力未受到顯著影響，尚可穩定就學、打工、

維持興趣及人際互動，未達臨床上顯著職業社交功能減損之

程度。是以A女雖有部分壓力反應行為，但尚不符合「創傷

後壓力症」。以及對於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

載「觀察案主（即A女）說明案情時情緒尚穩定，惟後續討

論讓案（主）父母知悉本案時，案主非常擔憂案（主）父母

反應及親子衝突」、「案（主）父母說明不知悉案主兩性交

往情形，未想到案主結交男友及發生本案，與案（主）父母

會談後，107年3月15日社工校訪關懷案主，案主說明案

（主）父母知悉後未與其討論本案，故案主身心壓力較舒

緩」等情，參酌臺大醫院鑑定報告關於A女情緒起伏較大之

時間應為其就讀國三期間曾出現情緒低落、自傷等症狀，發

生在其與第二任男友性交一事被揭露，與被告一事連帶同遭

揭露，兩案進入司法程序，復有家人關係緊繃及升學考試之

多重壓力。如今A女已良好適應大學生活，與家人關係和

睦，但本案纏訟多年，A女亦感疲累，出庭看到被告否認犯

行時短暫出現生氣、哭泣之情緒反應等語之意見，說明由於

A女與第二任男友發生性交行為，方引起新北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介入，而於調查中衍生始知本案，因此

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反應，難以

辨明係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所致或受被告之行為所影

響，無從以該摘要報告佐認A女案發後之情緒反應如何。因

認以上證據資料均不能採為A女不利於被告指訴之補強證

據。又說明被告無接受測謊鑑定之義務，無從以其在法務部

調查局拒絕測謊鑑定之情，反推被告畏罪而為對被告不利之

認定。此外，檢察官未舉其他證據擔保A女供述之真實，殊

難僅以A女片面指訴，認定被告有對A女為公訴意旨所指之4

次口交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指出之證明方法，既未

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證

明程度，無從使法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應為無罪

之諭知等旨。俱屬綜合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合理之論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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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論斷，核無憑空推論之情事，與經驗、論理法則不悖，

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

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測謊鑑定，固為證據調查方

法之一種；惟其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

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

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

「再現性」，而得資為審判上之證據者有別，故迄今仍難祇

憑測謊即足獲取待證事項得被證明之確信，是其縱可作為偵

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

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原判決同此意旨，未引用檢

察官所提出A女接受測謊鑑定之結果，資為認定被告成立犯

罪與否之證據，則原判決關於測謊鑑定及附隨過程之調查及

結論之敘述如何，於判決即難謂有影響。

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

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

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

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

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原判

決就檢察官所提卷內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認A女不

利於被告之指證非無瑕疵可指，且欠缺必要之補強證據，致

無從獲致被告犯有被訴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行之有罪心證，

已就其得心證之理由論述綦詳，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

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本件A女之測謊已具測謊基

本程式要件，且於測謊前進行必要之測謊前會談，縱測謊鑑

定報告漏未附原判決所指關鍵之測謊前會談之時間長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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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函請測謊鑑定機關補充說明，或依測謊錄影光碟行勘驗

查證測謊前會談時間之久暫。A女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中就

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節指訴業臻明確，已無礙於事實之認

定，卷附A女當時就讀學校之回函已佐證其指述遭性侵日期

包括該校供作大學指考場所之用等節相符；依A女手繪便利

商店位置圖及所指學校停車場進出入口處、學校內石椅等

處，及A女之陳述，A女與被告口交時特意以外套遮蔽私密

處，或擇少人出入之偏僻地點等方式為之，並無偏離經驗及

論理法則，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於A女情緒反

應之記載，係與被告所為有關，原判決卻引臺大醫院鑑定報

告內容，認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

反應，究指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或者是被告行為所影

響即難辨明，其認定顯不依卷內證據；本案係於A女與被告

為男女朋友期間發生，且非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

方法為性侵，A女精神鑑定結果未達「創傷後壓力症」之診

斷，無違經驗及論理法則。原判決未採上開證據而為不利於

被告之認定，有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不依卷內證據認

定事實及理由欠備等違法；原判決又未就新北市政府少年保

護案件摘要報告，及劉又寧之證述中關於A女事後提及本案

時之反應及A女於第一審審理中因被告否認本案犯行而當庭

落淚之反應等情，何以不足資為補強證據而為說明，同有判

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核其所述，無非置原判決明白之論

斷於不顧，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

行使，暨無礙於判決本旨判斷之事項，砌詞漫為指摘，重為

事實之爭執。顯然不足據以辨識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林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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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蔡新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鍾惠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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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455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劉異海
被      告  劉岳霖                    




選任辯護人  謝庭恩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10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又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倘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岳霖與代號0000-000000之女子（民國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下稱A女）自105年4月間起至同年8月間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明知A女於雙方交往期間仍就讀國中，係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妨害性自主之犯意，㈠於105年5月間，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便利商店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式，性交得逞；㈡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新北市○○○○高級中學（下稱○○高中）之地下停車場，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㈢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高中校園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式，性交得逞；㈣於同年7、8月間，在○○高中地下停車場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嫌。惟經審理結果，則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除已詳敘其取捨論斷所憑之依據及理由。尚詳論A女於法務部調查局所進行之測謊鑑定不問結果如何，在審判上尚無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資格之證據能力；縱認有證據能力，亦僅屬A女指述之疊加證據，不具備補強A女指述之適格性，且該次測謊鑑定猶存未記載測謊前會談時間長度之瑕疵等旨。復就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載敘：A女之指訴非唯於性侵次數、時間、地點、方式等情節均非無瑕疵可指；抑且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地點均非係隱密處所，甚至是公眾可得共見共聞之場地，且是不特定人士經過頻繁，在智慧手機盛行之當代，隨手均能拍照或錄影存證，實難想像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告站立而A女蹲下或被告與A女均以坐姿方式，僅以外套遮掩進行口交達5至10分鐘之久，而未被發現，A女所述情節顯偏離常情。證人劉又寧於第一審作證所述情節均係聞自A女之轉述，係與A女陳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性證據，非被害人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等語。暨說明原審經A女同意囑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精神科鑑定A女是否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創傷可能成因分析結果，認A女描述之反應並非侵入性思考、情緒或生理反應（如反覆出現創傷事件畫面），亦無情緒低落不穩之負面感受或警醒症狀（如失眠）持續超過一個月；考量A女之壓力因應方式，其調適或迴避行為尚在合理範圍之內，A女亦展現韌性與反思能力，與其他男同學相處後認定僅被告一人有悖常理，嗣後A女仍可持續與男性交往並發展性關係，未出現明顯負面認知或自我厭惡之情形，生活功能及自理能力未受到顯著影響，尚可穩定就學、打工、維持興趣及人際互動，未達臨床上顯著職業社交功能減損之程度。是以A女雖有部分壓力反應行為，但尚不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以及對於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觀察案主（即A女）說明案情時情緒尚穩定，惟後續討論讓案（主）父母知悉本案時，案主非常擔憂案（主）父母反應及親子衝突」、「案（主）父母說明不知悉案主兩性交往情形，未想到案主結交男友及發生本案，與案（主）父母會談後，107年3月15日社工校訪關懷案主，案主說明案（主）父母知悉後未與其討論本案，故案主身心壓力較舒緩」等情，參酌臺大醫院鑑定報告關於A女情緒起伏較大之時間應為其就讀國三期間曾出現情緒低落、自傷等症狀，發生在其與第二任男友性交一事被揭露，與被告一事連帶同遭揭露，兩案進入司法程序，復有家人關係緊繃及升學考試之多重壓力。如今A女已良好適應大學生活，與家人關係和睦，但本案纏訟多年，A女亦感疲累，出庭看到被告否認犯行時短暫出現生氣、哭泣之情緒反應等語之意見，說明由於A女與第二任男友發生性交行為，方引起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介入，而於調查中衍生始知本案，因此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反應，難以辨明係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所致或受被告之行為所影響，無從以該摘要報告佐認A女案發後之情緒反應如何。因認以上證據資料均不能採為A女不利於被告指訴之補強證據。又說明被告無接受測謊鑑定之義務，無從以其在法務部調查局拒絕測謊鑑定之情，反推被告畏罪而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檢察官未舉其他證據擔保A女供述之真實，殊難僅以A女片面指訴，認定被告有對A女為公訴意旨所指之4次口交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指出之證明方法，既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明程度，無從使法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應為無罪之諭知等旨。俱屬綜合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合理之論斷，且所為論斷，核無憑空推論之情事，與經驗、論理法則不悖，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測謊鑑定，固為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惟其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再現性」，而得資為審判上之證據者有別，故迄今仍難祇憑測謊即足獲取待證事項得被證明之確信，是其縱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原判決同此意旨，未引用檢察官所提出A女接受測謊鑑定之結果，資為認定被告成立犯罪與否之證據，則原判決關於測謊鑑定及附隨過程之調查及結論之敘述如何，於判決即難謂有影響。
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卷內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認A女不利於被告之指證非無瑕疵可指，且欠缺必要之補強證據，致無從獲致被告犯有被訴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行之有罪心證，已就其得心證之理由論述綦詳，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本件A女之測謊已具測謊基本程式要件，且於測謊前進行必要之測謊前會談，縱測謊鑑定報告漏未附原判決所指關鍵之測謊前會談之時間長度，非不可函請測謊鑑定機關補充說明，或依測謊錄影光碟行勘驗查證測謊前會談時間之久暫。A女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中就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節指訴業臻明確，已無礙於事實之認定，卷附A女當時就讀學校之回函已佐證其指述遭性侵日期包括該校供作大學指考場所之用等節相符；依A女手繪便利商店位置圖及所指學校停車場進出入口處、學校內石椅等處，及A女之陳述，A女與被告口交時特意以外套遮蔽私密處，或擇少人出入之偏僻地點等方式為之，並無偏離經驗及論理法則，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於A女情緒反應之記載，係與被告所為有關，原判決卻引臺大醫院鑑定報告內容，認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反應，究指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或者是被告行為所影響即難辨明，其認定顯不依卷內證據；本案係於A女與被告為男女朋友期間發生，且非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方法為性侵，A女精神鑑定結果未達「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無違經驗及論理法則。原判決未採上開證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有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不依卷內證據認定事實及理由欠備等違法；原判決又未就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及劉又寧之證述中關於A女事後提及本案時之反應及A女於第一審審理中因被告否認本案犯行而當庭落淚之反應等情，何以不足資為補強證據而為說明，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核其所述，無非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暨無礙於判決本旨判斷之事項，砌詞漫為指摘，重為事實之爭執。顯然不足據以辨識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蔡新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鍾惠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455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劉異海
被      告  劉岳霖                    


選任辯護人  謝庭恩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1年6月29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101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又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
    倘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
    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
    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岳霖與代號0000-00000
    0之女子（民國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下稱A
    女）自105年4月間起至同年8月間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明
    知A女於雙方交往期間仍就讀國中，係未滿14歲之人，竟基
    於妨害性自主之犯意，㈠於105年5月間，在位於新北市○○區○
    ○路0段000號之便利商店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
    式，性交得逞；㈡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新北市○○○○高
    級中學（下稱○○高中）之地下停車場，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
    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㈢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高
    中校園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式，性交得逞；㈣
    於同年7、8月間，在○○高中地下停車場內，將其生殖器放入
    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
    項之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嫌。惟經審理結果，則以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
    ，除已詳敘其取捨論斷所憑之依據及理由。尚詳論A女於法
    務部調查局所進行之測謊鑑定不問結果如何，在審判上尚無
    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資格之證據能力；縱認有證據能力，亦僅
    屬A女指述之疊加證據，不具備補強A女指述之適格性，且該
    次測謊鑑定猶存未記載測謊前會談時間長度之瑕疵等旨。復
    就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載敘：A女之指訴非唯於性侵次數、時
    間、地點、方式等情節均非無瑕疵可指；抑且A女指訴遭被
    告性侵地點均非係隱密處所，甚至是公眾可得共見共聞之場
    地，且是不特定人士經過頻繁，在智慧手機盛行之當代，隨
    手均能拍照或錄影存證，實難想像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告站
    立而A女蹲下或被告與A女均以坐姿方式，僅以外套遮掩進行
    口交達5至10分鐘之久，而未被發現，A女所述情節顯偏離常
    情。證人劉又寧於第一審作證所述情節均係聞自A女之轉述
    ，係與A女陳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性證據，非被害人所為陳
    述以外之其他證據等語。暨說明原審經A女同意囑請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精神科鑑定A女是
    否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創傷可能成因分析結果
    ，認A女描述之反應並非侵入性思考、情緒或生理反應（如
    反覆出現創傷事件畫面），亦無情緒低落不穩之負面感受或
    警醒症狀（如失眠）持續超過一個月；考量A女之壓力因應
    方式，其調適或迴避行為尚在合理範圍之內，A女亦展現韌
    性與反思能力，與其他男同學相處後認定僅被告一人有悖常
    理，嗣後A女仍可持續與男性交往並發展性關係，未出現明
    顯負面認知或自我厭惡之情形，生活功能及自理能力未受到
    顯著影響，尚可穩定就學、打工、維持興趣及人際互動，未
    達臨床上顯著職業社交功能減損之程度。是以A女雖有部分
    壓力反應行為，但尚不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以及對於新
    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觀察案主（即A女）
    說明案情時情緒尚穩定，惟後續討論讓案（主）父母知悉本
    案時，案主非常擔憂案（主）父母反應及親子衝突」、「案
    （主）父母說明不知悉案主兩性交往情形，未想到案主結交
    男友及發生本案，與案（主）父母會談後，107年3月15日社
    工校訪關懷案主，案主說明案（主）父母知悉後未與其討論
    本案，故案主身心壓力較舒緩」等情，參酌臺大醫院鑑定報
    告關於A女情緒起伏較大之時間應為其就讀國三期間曾出現
    情緒低落、自傷等症狀，發生在其與第二任男友性交一事被
    揭露，與被告一事連帶同遭揭露，兩案進入司法程序，復有
    家人關係緊繃及升學考試之多重壓力。如今A女已良好適應
    大學生活，與家人關係和睦，但本案纏訟多年，A女亦感疲
    累，出庭看到被告否認犯行時短暫出現生氣、哭泣之情緒反
    應等語之意見，說明由於A女與第二任男友發生性交行為，
    方引起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介入，而於調
    查中衍生始知本案，因此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
    所載A女情緒反應，難以辨明係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
    所致或受被告之行為所影響，無從以該摘要報告佐認A女案
    發後之情緒反應如何。因認以上證據資料均不能採為A女不
    利於被告指訴之補強證據。又說明被告無接受測謊鑑定之義
    務，無從以其在法務部調查局拒絕測謊鑑定之情，反推被告
    畏罪而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檢察官未舉其他證據擔
    保A女供述之真實，殊難僅以A女片面指訴，認定被告有對A
    女為公訴意旨所指之4次口交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
    指出之證明方法，既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明程度，無從使法院獲致被告有罪之
    確切心證，自應為無罪之諭知等旨。俱屬綜合調查所得之證
    據而為合理之論斷，且所為論斷，核無憑空推論之情事，與
    經驗、論理法則不悖，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
    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測謊鑑
    定，固為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惟其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
    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
    ，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
    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再現性」，而得資為審判上之證據者
    有別，故迄今仍難祇憑測謊即足獲取待證事項得被證明之確
    信，是其縱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
    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原判決
    同此意旨，未引用檢察官所提出A女接受測謊鑑定之結果，
    資為認定被告成立犯罪與否之證據，則原判決關於測謊鑑定
    及附隨過程之調查及結論之敘述如何，於判決即難謂有影響
    。
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
    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
    ，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
    ，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原判決
    就檢察官所提卷內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認A女不利
    於被告之指證非無瑕疵可指，且欠缺必要之補強證據，致無
    從獲致被告犯有被訴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行之有罪心證，已
    就其得心證之理由論述綦詳，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
    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本件A女之測謊已具測謊基本
    程式要件，且於測謊前進行必要之測謊前會談，縱測謊鑑定
    報告漏未附原判決所指關鍵之測謊前會談之時間長度，非不
    可函請測謊鑑定機關補充說明，或依測謊錄影光碟行勘驗查
    證測謊前會談時間之久暫。A女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中就其
    遭被告性侵害之情節指訴業臻明確，已無礙於事實之認定，
    卷附A女當時就讀學校之回函已佐證其指述遭性侵日期包括
    該校供作大學指考場所之用等節相符；依A女手繪便利商店
    位置圖及所指學校停車場進出入口處、學校內石椅等處，及
    A女之陳述，A女與被告口交時特意以外套遮蔽私密處，或擇
    少人出入之偏僻地點等方式為之，並無偏離經驗及論理法則
    ，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於A女情緒反應之記載
    ，係與被告所為有關，原判決卻引臺大醫院鑑定報告內容，
    認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反應，究
    指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或者是被告行為所影響即難辨
    明，其認定顯不依卷內證據；本案係於A女與被告為男女朋
    友期間發生，且非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方法為性
    侵，A女精神鑑定結果未達「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無違
    經驗及論理法則。原判決未採上開證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
    定，有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不依卷內證據認定事實及
    理由欠備等違法；原判決又未就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
    要報告，及劉又寧之證述中關於A女事後提及本案時之反應
    及A女於第一審審理中因被告否認本案犯行而當庭落淚之反
    應等情，何以不足資為補強證據而為說明，同有判決理由不
    備之違法等語。核其所述，無非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
    ，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暨
    無礙於判決本旨判斷之事項，砌詞漫為指摘，重為事實之爭
    執。顯然不足據以辨識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難認
    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蔡新毅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鍾惠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4556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劉異海
被      告  劉岳霖                    


選任辯護人  謝庭恩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侵上更一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10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又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倘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岳霖與代號0000-000000之女子（民國00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下稱A女）自105年4月間起至同年8月間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明知A女於雙方交往期間仍就讀國中，係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妨害性自主之犯意，㈠於105年5月間，在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便利商店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式，性交得逞；㈡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新北市○○○○高級中學（下稱○○高中）之地下停車場，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㈢於雙方交往期間內某日，在○○高中校園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之方式，性交得逞；㈣於同年7、8月間，在○○高中地下停車場內，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腔中方式，性交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嫌。惟經審理結果，則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除已詳敘其取捨論斷所憑之依據及理由。尚詳論A女於法務部調查局所進行之測謊鑑定不問結果如何，在審判上尚無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資格之證據能力；縱認有證據能力，亦僅屬A女指述之疊加證據，不具備補強A女指述之適格性，且該次測謊鑑定猶存未記載測謊前會談時間長度之瑕疵等旨。復就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載敘：A女之指訴非唯於性侵次數、時間、地點、方式等情節均非無瑕疵可指；抑且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地點均非係隱密處所，甚至是公眾可得共見共聞之場地，且是不特定人士經過頻繁，在智慧手機盛行之當代，隨手均能拍照或錄影存證，實難想像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告站立而A女蹲下或被告與A女均以坐姿方式，僅以外套遮掩進行口交達5至10分鐘之久，而未被發現，A女所述情節顯偏離常情。證人劉又寧於第一審作證所述情節均係聞自A女之轉述，係與A女陳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性證據，非被害人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等語。暨說明原審經A女同意囑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精神科鑑定A女是否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創傷可能成因分析結果，認A女描述之反應並非侵入性思考、情緒或生理反應（如反覆出現創傷事件畫面），亦無情緒低落不穩之負面感受或警醒症狀（如失眠）持續超過一個月；考量A女之壓力因應方式，其調適或迴避行為尚在合理範圍之內，A女亦展現韌性與反思能力，與其他男同學相處後認定僅被告一人有悖常理，嗣後A女仍可持續與男性交往並發展性關係，未出現明顯負面認知或自我厭惡之情形，生活功能及自理能力未受到顯著影響，尚可穩定就學、打工、維持興趣及人際互動，未達臨床上顯著職業社交功能減損之程度。是以A女雖有部分壓力反應行為，但尚不符合「創傷後壓力症」。以及對於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觀察案主（即A女）說明案情時情緒尚穩定，惟後續討論讓案（主）父母知悉本案時，案主非常擔憂案（主）父母反應及親子衝突」、「案（主）父母說明不知悉案主兩性交往情形，未想到案主結交男友及發生本案，與案（主）父母會談後，107年3月15日社工校訪關懷案主，案主說明案（主）父母知悉後未與其討論本案，故案主身心壓力較舒緩」等情，參酌臺大醫院鑑定報告關於A女情緒起伏較大之時間應為其就讀國三期間曾出現情緒低落、自傷等症狀，發生在其與第二任男友性交一事被揭露，與被告一事連帶同遭揭露，兩案進入司法程序，復有家人關係緊繃及升學考試之多重壓力。如今A女已良好適應大學生活，與家人關係和睦，但本案纏訟多年，A女亦感疲累，出庭看到被告否認犯行時短暫出現生氣、哭泣之情緒反應等語之意見，說明由於A女與第二任男友發生性交行為，方引起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介入，而於調查中衍生始知本案，因此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反應，難以辨明係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所致或受被告之行為所影響，無從以該摘要報告佐認A女案發後之情緒反應如何。因認以上證據資料均不能採為A女不利於被告指訴之補強證據。又說明被告無接受測謊鑑定之義務，無從以其在法務部調查局拒絕測謊鑑定之情，反推被告畏罪而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檢察官未舉其他證據擔保A女供述之真實，殊難僅以A女片面指訴，認定被告有對A女為公訴意旨所指之4次口交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指出之證明方法，既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證明程度，無從使法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應為無罪之諭知等旨。俱屬綜合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合理之論斷，且所為論斷，核無憑空推論之情事，與經驗、論理法則不悖，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至測謊鑑定，固為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惟其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再現性」，而得資為審判上之證據者有別，故迄今仍難祇憑測謊即足獲取待證事項得被證明之確信，是其縱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原判決同此意旨，未引用檢察官所提出A女接受測謊鑑定之結果，資為認定被告成立犯罪與否之證據，則原判決關於測謊鑑定及附隨過程之調查及結論之敘述如何，於判決即難謂有影響。
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卷內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認A女不利於被告之指證非無瑕疵可指，且欠缺必要之補強證據，致無從獲致被告犯有被訴對未成年人為性交罪行之有罪心證，已就其得心證之理由論述綦詳，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本件A女之測謊已具測謊基本程式要件，且於測謊前進行必要之測謊前會談，縱測謊鑑定報告漏未附原判決所指關鍵之測謊前會談之時間長度，非不可函請測謊鑑定機關補充說明，或依測謊錄影光碟行勘驗查證測謊前會談時間之久暫。A女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中就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節指訴業臻明確，已無礙於事實之認定，卷附A女當時就讀學校之回函已佐證其指述遭性侵日期包括該校供作大學指考場所之用等節相符；依A女手繪便利商店位置圖及所指學校停車場進出入口處、學校內石椅等處，及A女之陳述，A女與被告口交時特意以外套遮蔽私密處，或擇少人出入之偏僻地點等方式為之，並無偏離經驗及論理法則，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於A女情緒反應之記載，係與被告所為有關，原判決卻引臺大醫院鑑定報告內容，認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所載A女情緒反應，究指因與第二任男友性交被揭露或者是被告行為所影響即難辨明，其認定顯不依卷內證據；本案係於A女與被告為男女朋友期間發生，且非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之方法為性侵，A女精神鑑定結果未達「創傷後壓力症」之診斷，無違經驗及論理法則。原判決未採上開證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有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不依卷內證據認定事實及理由欠備等違法；原判決又未就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摘要報告，及劉又寧之證述中關於A女事後提及本案時之反應及A女於第一審審理中因被告否認本案犯行而當庭落淚之反應等情，何以不足資為補強證據而為說明，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核其所述，無非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暨無礙於判決本旨判斷之事項，砌詞漫為指摘，重為事實之爭執。顯然不足據以辨識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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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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